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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关注
C04

潍坊中考招生新政四大变化解读

初一学生可提前参加会考

23 日，《 2011

年潍坊市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及高中招生录

取工作意见》出台。

新政中“初中一年级

学生可以申请提前参

加会考”、“考试科

目和时间有变”，以

及关于指标生和推荐

生的录取方式等四项

内容是大家关注的焦

点，本报记者将为广

大学生和家长一一解

读。

本报通讯员 魏延阁 本报记者 秦国玲

考试：科目、时间均有变
2011 年，中考考生报名时间

为 4 月 25 日— 30 日，考试时间为
6 月 12 日— 15 日，共进行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想品
德、历史、地理、生物等 9 科学业
水平考试。今年开始，考试科目和

时间有所变化，化学科目考试安

排到 6 月 13 日下午，英语科目考

试安排在 6 月 14 日上午，思想品
德、历史考试时间为 14 日下午，

15 日上午进行地理、生物考试。

从 2010 年入学的初一初始

年级起，在思想品德科目中增加

对学生安全常识和相关防护技能

的考查，考查依据是山东省义务

教育必修地方课程教科书《安全

教育》(试用)，占 10% 的权重。

从 2010 年入学的初一初始

年级起，将理化生实验操作作为
考试科目纳入高中招生录取，具

体实施方案将于今年 6 月底前向
社会公布。

中考具体考试时间为： 6 月
12 日考语文(8:30-10:30)、物理(14:

30-16:00)； 6 月 13 日考数学(8:30-

10:30)、化学(14:30-16:00)； 6 月 14

日考英语(8:30-10:30)、思想品德

(14:30-15:30)历史(16:30-17:30)； 6

月 15 日考地理(8:30-9:30)、生物
(10:30-11:30)。

会考：初一学生可参加
从今年起，初中一年级学

生，可以参加地理、生物科目的

考试；初中二年级学生，可以参

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思

想品德、历史、地理、生物等科

目的考试；初中三年级学生，可

以参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思想品德、历史、地

理、生物等科目的考试。初中学

生已参加有关科目的考试，但对

其成绩不满意的，可以申请重

考，并以最好的成绩参加高中招
生录取。初一、初二年级学生提

前参加考试，需由学生个人提出

申请，学校批准。

同时要求各县市区教育部

门，要在不违反省定课程方案的

前提下，合理安排课程计划，为

学生多次考试提供保障。鼓励初

中学校结合各自实际设置校本课

程，形成办学特色；允许并鼓励

初中学生提前进行某些学科的考

试，初中学校应为学生提前参加

考试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学生继

续学习和个性发展提供条件。

潍坊市教育局开通 2011 年初

中学业水平考试及高中招生录取

咨 询 投 诉 电 话 ： 8 7 9 1 0 1 0 ,

8080955 。

指标生：参考家长满意度
今年潍坊继续将普通高中特

别是优质高中或省级规范化高中

招生指标(即统招生，不包括择校

生)的 60% 分配到高中服务区内各

初中学校(即指标生)。指标生的分

配原则是：以初中毕业生人数和

素质教育工作评价得分各占 50%

的权重计算。将学生家长对初中

学校办学满意度测评结果作为学

校素质教育工作评价的重要指

标，初中学校办学满意度测评结

果在素质教育工作评价中所占权

重不得低于 10% 。

今年继续设置指标生录取标准

下限，指标生录取标准不得低于择

校生录取标准。凡按择校生录取标

准仍不不能完成指标生计划的初中

学校，其剩余的指标生计划统一调

出，作为相关高中学校的统招生计

划指标。

初中学校上年毕业生升入高

中阶段学校的情况作为初中学校

素质教育工作评价的重要指标，把

初中毕业生升入职业学校情况和

普通高中情况以同等权重计算。同

时规定，从 2011 年入学的初一学

生起，到公办初中学校择校就读的

学生不享受普通高中指标生政策。

此外，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

参加普通高中招生考试的权益。

推荐生：录取方式更完善
在多年实行综合录取、推荐

录取、特长录取等多元录取的基

础上，今年又进一步完善了推荐

录取方式。“招生意见”规定，高中

学校招收推荐生的范围主要包括

两类，一是综合素质特别优秀的

学生，二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方

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每位学

生只能申请推荐一所高中学校。

高中学校在制定招生方案

时，要根据本校实际和特色化建

设的要求，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

推荐生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对

综合素质特别优秀的推荐生，应

根据考生学业水平考试等级、综

合素质等级以及高中学校确定的

推荐生录取照顾政策，纳入统招
生中择优录取，其学业水平考试

成绩不得低于相关高中学校择校

生录取标准；对有特殊才能的推

荐生，应主要依据面试或测试成

绩，以及学生成长档案和标志性

成果录取，可以破格录取。高中

学校可按不超过统招生计划数的
5% 招收推荐生，初中学校可按

照不超过毕业生总数的 5% 确定

推荐生名单。推荐录取招生程序

由学生个人申请、初中校长实名

推荐、高中学校确定名单、公示

备案等四个环节组成。


